
 

证券代码：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7-099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桐庐富春山健康城管理委员会 

签署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1、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司体育产业“416战略”，推进公司“空间+内容”

商业模式，推动与桐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项目的进一步落地，莱茵达体育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莱茵达（桐庐）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桐庐”）拟与桐庐富春山健康城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健康城管委会”）共同签署《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本协议”）。双方将基于桐庐县人民政府与莱茵体育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莱 IN体育生活之城项目（莱茵达桐庐国际足球小镇项目）”。 

2、2017年 8月 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与桐庐富春山健康城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等制度的相关规定，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桐庐富春山健康城管理委员会 

富春山健康城紧邻桐庐县城核心区域，东至凤川街道小源山，西至大峡山隧

道，南至大奇山脚，北至 320 国道转梅林路、规划中的杭黄铁路，规划总面积

40.73平方公里。富春山健康城依托良好的山水生态资源，以中医药文化为特色，

以休闲度假为模式，以健康管理为配套，以运动养生为延伸，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和“低密度布局”的方针，着力打造以

现代健康服务业为主，集运动休闲、生态养生、健康管理、高端养老、健康旅游

等为一体，生态型、复合型、智慧型的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核心区、引领示范区



 

和创新试点区。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暨目的 

双方本着友好协商、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原则，在桐庐县人民政府与莱茵

体育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携手做大做强运动休闲产业，经双方友

好协商，就莱茵达桐庐在桐庐富春山健康城内建设“莱 IN体育生活之城项目（莱

茵达桐庐国际足球小镇项目）”的事宜，各方达成合作协议。 

（二）合作内容 

1、投资项目 

（1）项目名称：莱 IN体育生活之城项目（莱茵达桐庐国际足球小镇项目） 

（2）项目内容：建设综合性体育场馆（含足球以及冰上运动项目）、体育

服务设施、综合性体育训练基地等业态。 

（3）投资额度：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30亿元人民币 

（4）协议签订后，在健康城内注册独立法人的公司，当年实缴注册资金（市

外内资）不少于 1亿元人民币。 

2、选址及面积 

（1）项目选址位于桐庐富春山健康城运动休闲康体区，地块北临城南路（规

划道路），南沿杭黄铁路控制线，西临金西路（规划道路）东临金中路。莱茵达

桐庐投资的“莱 IN体育生活之城项目（莱茵达桐庐国际足球小镇项目）”作为

体育综合体项目整体予以推进，双方共同努力，借用杭州亚运会举办契机，确保

项目尽快实施。 

（2）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584.2 亩 

（3）项目用地具体面积以国土部门出具的正式出让红线为准，出让手续按

国土部门相关规定办理。 

3、土地价格 

土地出让价格按土地公开出让的实际成交价格计算，支付方式与期限按出让

地块公告与须知约定的条款执行。 

（三）双方权责 

健康城管委会权责： 



 

1、健康城管委会对莱茵达桐庐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及时给予帮助协调，

以使莱茵达桐庐顺利施工。 

2、健康城管委会应积极配合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及企业生产经营期间所涉各

种外部关系，保护项目建设和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受任何单位、个人的非法

干涉和影响。 

3、健康城管委会承诺按照相关政策协助莱茵达桐庐完成房产税减免、城镇

土地使用税减免等政策的申报工作。项目开发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依法按政府相关收费标准的下限收取。在项目投入运营阶段，为体育场、馆及体

育商业综合体的体育部分协助申报与民用水、电、气等能源单价相同的能源供应

价。 

4、为支持莱茵达桐庐项目运营，健康城管委会承诺授予莱茵达桐庐辖区内

体育运动类项目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同等条件优先权。 

莱茵达桐庐权责： 

1、莱茵达桐庐在开发建设和实际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守环保、卫生防疫、

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质量监督、劳动保障、税务等各项法律法规，健康城管委

会有权要求莱茵达桐庐整改并提请有关部门进行处罚。 

2、莱茵达桐庐须按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实施项目，同时场馆建设标准应符合

亚运会要求，积极争取亚运会赛事在该场馆中举办。 

3、莱茵达桐庐承诺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服从规划建设

的控制性指标。 

4、莱茵达桐庐承诺以足球、冰雪运动等为核心元素，发展和推进地区体育

产业，包括引进“浙江莱茵达足球俱乐部”，并将该体育场作为俱乐部主场，在

未来“浙江省莱茵达女子冰壶球队”、“浙江省莱茵达女子冰球队”成立后，在

该项目设立转训基地和赛事场所。 

5、莱茵达桐庐承诺修建运动健身路径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体育场、馆除

各训练队训练场地以外的运动场地，在固定时段免费、低收费向市民开放，免费、

低收费开放时间每周不少于 20 小时。 

6、莱茵达桐庐有权享受本协议约定的国家、省、市以及健康城管委会给予

的补贴、奖金、支持资金等优惠政策。在协议履行期间，如遇更加优惠的体育类



 

政策出台，符合要求的，莱茵达桐庐有权按最新政策享受优惠。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莱茵达桐庐与健康城管委会签署的投资协议明确了项目地

块、建设业态等内容是对公司体育小镇运营开发能力的有力肯定，同时也有利于

莱茵达桐庐国际足球小镇项目的加速落地。同时此次签约也是对公司“空间+内

容”商业模式的进一步推进与落地，对公司体育小镇业态布局、发展规划等起到

良好的示范作用及积极的带动效应，有利于提升公司体育特色小镇业态发展速度

的全面提升。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合作对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双方后续合作

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桐庐富春山健康城管理委员会与莱茵达（桐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的《投资协议书》；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